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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人民检察院认罪认罚案件同录系统软件使用说明

本软件主要功能：实现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各办案场所（刑检办案区、未检办案区、远程

办案中心及 12309 等）案件录音录像资料的统一管理，实现音像资料的检索、查看、下载及

归档等功能。通过与“大统一”2.0 对接，实现案件信息、承办人员、嫌疑人信息自动获取更新，

承办人可以通过本软件方便的进行案件同录操作，每次办案结束后可自动将案件音像数据上

传至苏州“易办案”系统中，节省了办案人员每次办案完成后还需到同录设备中下载上传的工

作。

本软件使用对象为：办案人员和系统管理员。

办案人员：主要为检察院承办人，登录本软件进行案件、嫌疑人等基本案件信息的选择

或输入，案件同录开始和结束操作，案件授权操作、案件资料下载、案件资料补充上传等。

系统管理员：主要为系统设置，如办案人员增删减、办案房间及对应监控设备的设置、

视频补充及案件移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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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办案人员操作说明

1.1. 登录软件方式：

在办案区登录：

1、桌面快捷方式登录：在每个办案用房（如讯问室、询问室、谈话室等）都配置了一台

专用办案电脑，该电脑桌面上有“认罪认罚案件同录系统”程序快捷方式的图标，双击即可启

动软件，出现软件登录框，输入办案人员用户名和密码后登录操作软件。

2、检察院专用安全浏览器收藏夹登录：打开检察院专用安全浏览器，打开收藏夹，选择

“认罪认罚案件同录系统”，出现软件登录框，输入办案人员用户名和密码后登录操作软件。

在办案区外登录：

使用检察院专用安全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41.74.56.253:8077 后打回车键，出现软件

登录框，输入办案人员用户名和密码后登录操作软件。建议将此地址加入收藏夹或建立快捷

方式，方便以后登录。

注意：软件登录默认密码为 123456，登录人员在首次登录时，软件提示需要修改密码，

不修改则无法登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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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案件同录授权

案件同录权限默认为案件承办人，如需要其他人员协助办案的，首先需要承办人给其进

行案件授权，使其有此案件的同录权限。

点击【办案区同录】--【案件同录授权】-【选择案件】点击【案件授权】-在弹出框选

择人员，在人员列表中，打勾选择按【 > 】后【确定】，该人员得到授权后，可以以其帐号

登录软件，进行案件同录操作。

1.3.开始案件同录

注：此功能模块只能在办案区房间内的电脑上使用。

办案人员主要操作界面，案件信息、嫌疑人信息已由软件自动从大统一 2.0 中获取导入，

办案人员只需进行案件、嫌疑人选择操作，每个办案房间的办案电脑已与本房间的监控设备

关联绑定，不需要选择。

先选择【办案区同录】在弹出的菜单中右键选择【开始案件同录】--选择“案件名称”--“嫌

疑人”-- 点击【开始办案】，此时出现本房间的监控视频，画面下同时显示案件录制时间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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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书】用于办案人员将其他的电子文件（笔录、PDF、图片等与本案件相关的资

料）上传，在结束办案后与录音录像文件一起保存归档。

此次办案完成，鼠标右键点击【结束办案】，弹出以下界面：

系统默认此次办案录像上传“易办案”，按【确定】--系统自动退出，回到登录界面。取消

“打勾”则本次办案的录音录像资料将不会上传到“易办案”。

注：软件后台会将此次办案的录音录像进行打包归档，在 10 分钟后自动往“易办案”系统

上传。上传完成后，可以在【案件管理】-【同录视频下载】中看到本案件相关的录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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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录案件列表

本界面用于查看当前正在办案录像的案件信息，用于办案人员忘记【结束办案】，在检察

院网内可用办公室电脑登录上来，进行【结束办案】。

1.5.非办案区同录

1.5.1. 同录视频上传

本功能用于将外出办案时拍摄的录音录像文件或电子文件上传到本系统中。

点击【非办案区同录】--【同录视频上传】--选择案件--选择嫌疑人--填写开始和结束时

间--【开始办案】--【资料上传】或【上传视频】-选择文件-如上传文件有错误，可在右边栏

删除后重新上传，所有资料上传完成后，点击【结束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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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案件管理

1.6.1. 同录视频下载

点击【案件管理】--【同录视频下载】--选择办理的案件，【详细资料】-弹出框可以下载

/回放，查看文件视频等。

1.6.2.资料附件上传

将发现某案件有资料未上传时，可使用此功能进行补充资料上传。点击【案件管理】--

【资料附件上传】--选择案件-【资料补充】-上传文件

1.6.3.已同录案件列表

此功能用用于显示登录人员所经办案件的记录清单。

点击【案件管理】--【同录案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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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电子卷宗下载

点击【案件管理】--【电子卷宗下载】-列表中点击下载。注：电子卷宗由软件从大统一

2.0 中自动获取。

1.6.5.自建案件

当遇到某类案件不在大统一 2.0 中时，可手工建立案件，【案件管理】-【自建案件】-【新

增】-弹出框输入案件名称、受理时间、对象名称、证件号等信息--点击【确定】后，可在【办

案区同录】--【开案件同录】中可选择到此新建案件，进行同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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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管理员操作方法

2.1.人员管理

系统管理员可对各用户进行权限分配、部门分配。

点击【系统管理】--【用户管理】--【新增/修改/删除】操作。

可对用户进行密码重置和权限分配操作。在人员列表中，点击【更多】--选择【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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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房间管理

本功能用于，将办案房间与同录设备进行关联。

【房间管理】-- 【新增】，在出现的输入框中进行房间信息、同录设备信息的关联信

息输入。

2.3.视频补录

当发生办案人员忘记使用软件操作办案，或办案房间电脑故障不能操作。可由系统管理

员进行补录。

点击【案件管理】--【视频补录】--案件名称-选择嫌疑人-办案房间-【办案视频补录】-

弹出框填写开始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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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案件移交

对在办案件的承办人发生调岗、离职或其他原因，不能进行案件同录时，可由系统管理

员进行案件移交处理，将该案件的承办权限分配至其他承办人员名下。点击【案件管理】--

【案件移交】--选择新的承办人，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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